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班考試時間表

請學員注意3、6、9及12月考試在星期六，1、4、8及10月在星期五舉行
1、 凡結訓參加第一次會考或重修之學員均不得請假，若考試時間與國家考試同日，得以准考證影本請假。請假手續務必於第一週考試前十五日辦理完成，假單請寄”台中市407東海大學八一九號信箱 許小姐收”。

2、 若本班未收到您的請假資料，即視為缺考，一律零分計。

3、 所有考試須於結訓日起一年內完成，逾期視為不及格。

4、 地點：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中興大學雲平樓地下一樓。
5、 時間： 
	節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
	時間
	8:30-9:10
	9:20-10:00
	10:10-10:50
	11:00-11:40
	11:50-12:30

	科目
	環境用藥管理法暨病媒防治相關法規（含病媒防治）
	環境用藥概論
	環境用藥安全防護措施及器材操作維護
	病媒生態及防治實務
	配藥計算、圖片鑑定

	備註
	
	
	
	
	


6、 請學員牢記自己的學員編號，一旦寫錯將導致成績無法登記。  
7、 請自備計算機，考卷將密封存檔備查，請勿作記號損毀台攜帶考卷出考場。

8、 特別注意事項：

9、 依環保署規定，應考學員除應攜帶學員證外尚需攜帶國民身份證，否則不得應考。

10、 若第一天考試已參考者，第二天考試則不得請假。

11、 下列均為環保署訓練所所規定之考試規則，請詳閱：

1. 應考人應於每節考試預備鈴響後依座號就座，考試時間開始後，除每次第一節之應考人十分鐘內得准予入場外，其餘各節應準時入場。

2. 應考人就座後，應將准考證(學員上課證)及國民身份證置於桌面左前角，以備核對，並自行檢查試卷之科目，試題之等別、類科、科目等有無錯誤，如發現不符，應即告知監考人員處理。

3. 應考如有任何違規行為之一者予以扣考，其已考之各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並不得繼續應考。

